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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公司秘書及授權代表  
 

中國疏浚環保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為（「本集團」）董事會（「董

事會」）謹此宣佈，梁耀祖先生（「梁先生」）已提呈辭任本公司之公司秘書，並終止出

任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授權代表（「授權代表」）（就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

市規則」）第 3.05條而言），自二零二三年八月十一日起生效。梁先生確認，彼與董

事會並無意見分歧，亦無其他有關彼辭任之事項需提請本公司股東或聯交所垂注。  

 

董事會進一步公佈，梁劍虹先生已獲委任代替梁先生出任本公司之公司秘書及授權

代表，自二零二三年八月十一日起生效。梁劍虹先生先後於一九九一年在香港及於一

九九二年在英格蘭與威爾斯獲頒授律師資格。由一九九六年至二零一七年間，彼曾在

不同的香港上市公司出任公司法律顧問。彼曾於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九日至二零一五

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擔任本公司的公司秘書及授權代表。彼自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至

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擔任冠華國際控股有限公司（股份代號： 539，自二零二二

年十月三十一日於聯交所主板除牌）之獨立非執行董事。  

 

董事會謹藉此機會衷心感謝梁先生於任內為本公司作出貢獻，並熱烈歡迎梁劍虹先

生履新。  

 

 

承董事會命  

中國疏浚環保控股有限公司  

主席兼執行董事  

周淑華  

 

 

香港，二零二三年八月十一日 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主席及執行董事周淑華女士；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吳旭

澤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還學東先生、陳銘燊先生及梁澤泉先生。  


